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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本制度由深圳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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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19][bookmark: _Toc125907339]一、填报说明
（一）总则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深圳电子商务统计工作，掌握我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情况，保证电子商务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统计对象
本制度所指的电子商务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包括企业、单位组织和自然人）之间利用网络开展的电子交易活动或以交易为目的的网络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统计对象，包括电子商务服务和电子商务应用两种类型。其中，电子商务服务型企业是指基于互联网，为企业、机构或个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交易及辅助服务的企业，既包括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企业，也包括物流、支付、信用、园区等为电子商务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型企业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应用行为来进行商品及服务交易或促进交易的贸易、生产、制造或服务的企业。
本制度适用于在深圳市设立的企业。
（三）组织实施办法
[bookmark: _Toc333395472]根据本制度的要求，深圳市商务局专项委托相关单位具体开展电子商务统计工作。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本制度的规定报送统计报表，配备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各区电子商务主管部门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内统计对象的组织和联系工作，有关行业协会做好统计对象的联系工作。
（四）统计资料的采集、管理和发布
1.受委托相关单位负责统计系统管理、数据采集、数据审核、数据汇总、分析、编辑汇总报表和报告，并将汇总报表、报告，报送深圳市商务局、深圳市统计局及相关部门。
2.对外公开发布和提供电子商务统计资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守国家机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五）报送时间与要求
[bookmark: _Toc333395473][bookmark: _Toc336328618]“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年报）”应在年度3月中旬前报送，“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月报）”应在次月的中旬前报送，“电子商务园区情况表（半年报）、直播电商基地运营情况表（半年报）”应在年中及次年初前报送。
网上直报方式：请登录http://8.129.28.203/login深圳市电子商务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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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5907340][bookmark: _Toc7011]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单位网上填报截止时间
	页码

	深商务101表
	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
	年报
	深圳市
	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及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年度3月15日前
	4

	深商务102表
	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
	月报
	深圳市
	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及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次月15日前
	6

	深商务103表
	电子商务园区情况表
	半年报
	深圳市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半年度次月15日前
	8

	深商务104表
	直播电商基地运营情况表
	半年报
	深圳市
	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及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半年度次月15日前
	10





[bookmark: _Toc12194][bookmark: _Toc125907341]三、报表表式（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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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619][bookmark: _Toc125907342]（一）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年报）
202  年度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Hlk91768297]


01组织机构代码：                   

02单位详细名称：                                                         
	表    号：深商务101表
制定机关：深圳市商务局
批准机关：深圳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深统法字〔2026〕2号
有效期至：2026年9月30日



[bookmark: _Hlk498821232]
	一、企业基本情况*

	01企业(单位)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联系方式：单位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       传真号码	□□□□□□□□□□
            E-mail:                       
3.登记注册类型：内资□     外商投资□     港澳台商投资□
4.主要业务活动（按照营业收入排序，列明排名前三项的业务）：(1)            (2)           (3)              

	02行业类别：1.批发和零售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中，旅行服务□）   5.其他□

	03企业类别：1.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企业□
（1）纯第三方平台（仅提供平台服务，自身不开展自营交易）□
（2）自营及第三方混营平台（开放平台给第三方商户，自身也通过该平台开展自营交易）□
2.电子商务交易企业□
（1）纯自营平台（仅通过自有渠道交易）□
（2）自营及通过第三方平台（通过自有渠道和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交易）□
3.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企业□（物流快递□电子支付□其他□）

	04交易平台基本情况：拥有交易平台情况     个，网址：                             

	05交易平台用户情况（“03企业类别”选择“1”的企业填写）：期末注册会员数合计       个，
其中：涉及个体工商户及个人卖家     个， 
年度付费会员数合计     个

	06订单情况：订单总数      笔
其中，国内订单      笔；跨境订单      笔

	07网络零售支付情况：全年网络零售总交易额          万元，其中，网上支付额（个人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线上方式支付的交易额）占网络零售总交易额比重          %

	08物流快递配送情况：1.自营□，占所有物流快递配送比重        %
2.外包□，占所有物流快递配送比重        %
3.自提□
4.无□

	09从业人员情况：1.期末从业人员合计        人 

	10企业主要经济指标：1.全年营业收入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提供平台服务收入        万元（“03企业类别”选择“1”的企业填写）
2.年末资产总计               万元
3.全年营业利润               万元
4.全年应纳税额              万元

	11企业是否与MCN机构合作直播带货：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12企业是否有自播：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13企业是否与达播合作：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14企业是否有开展即时零售业务：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额（GMV)是      万元

	二、经营情况（单位：万元）

		01电子商务交易额*（“企业类别”选择“3”的不填）

	企业类型
	交易平台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
	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

	
	
	合计
	个人销售
	企业销售
	合计
	个人销售
	企业销售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企业
	提供第三方交易服务平台
	
	
	
	
	
	

	电子商务交易企业
	1.通过自营平台
	
	
	
	
	
	

	
	2.通过第三方平台
	
	
	
	
	
	




	
02电子商务交易结构
在电子商务交易额中：
1.B2B交易额        万元；B2C交易额        万元；
C2C交易额        万元；其他        万元；
2.商品类交易额总计          万元，服务类交易额总计           万元；
3.面向境外的交易额          万元；其中，进口          万元，出口          万元；
4.面向外省市的交易额        万元；其中，从外省市购进        万元，销往外省市        万元。

		类别
	电子商务交易额
	类别
	电子商务交易额

	
	合计
	个人
	企业
	
	合计
	个人
	企业

	01.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13.家具类
	
	
	

	其中：鲜活农产品类
	
	
	
	14.通讯器材类
	
	
	

	0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03.化妆品类
	
	
	
	16.汽车类
	
	
	

	04.金银珠宝类
	
	
	
	17.石油及制品类
	
	
	

	05.日用品类
	
	
	
	18.煤炭及制品类
	
	
	

	06.五金、电料类
	
	
	
	19.木材及制品类
	
	
	

	07.体育、娱乐用品类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08.书报杂志类
	
	
	
	21.金属材料类
	
	
	

	09.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22.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23.种子饲料类
	
	
	

	11.中西药品类
	
	
	
	24.棉麻类
	
	
	

	12.文化办公用品类
	
	
	
	25.其他类
	
	
	


03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商品类别结构

		[bookmark: _Hlk91508318]类别
	电子商务交易额
	类别
	电子商务交易额

	
	合计
	个人
	企业
	
	合计
	个人
	企业

	26.餐饮服务类
	
	
	
	32.居民生活服务类
	
	
	

	27.住宿服务类
	
	
	
	33.交通、仓储和邮政服务类
	
	
	

	28.旅游服务类
	
	
	
	34.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类
	
	
	

	29.通信服务类
	
	
	
	35.咨询服务类
	
	
	

	30.教育服务类
	
	
	
	36.广告会展服务类
	
	
	

	31.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类
	
	
	
	37.其他服务类
	
	
	


04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服务类别结构


填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为必填指标项。必填指标项若没有，则填0；若不填报表不可提交。
2、关于电子商务数据发布，按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63046670][bookmark: _Toc363047273][bookmark: _Toc363044536]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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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759][bookmark: _Toc125907343][bookmark: _Toc363047275][bookmark: _Toc363044538][bookmark: _Toc363046672]（二）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月报）
[bookmark: _Toc363044539][bookmark: _Toc363046673][bookmark: _Toc530476112][bookmark: _Toc363047276][bookmark: _Toc530476163][bookmark: _Toc436228119]202  年  月度
	01组织机构代码：                   

02单位详细名称：                                                         
	表    号：深商务102表
制定机关：深圳市商务局
批准机关：深圳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深统法字〔2026〕2号
有效期至：2027年5月31日

	03交易平台名称：                      （可填多个平台）

	04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情况：
本年：本月           万，1-本月           万元
上年同期：本月           万，1-本月           万元

	05月度网络订单总数：网络订单总数          笔
其中，国内订单      笔；跨境订单      笔

	06月度电子商务交易额总计：           万元，其中：商品类交易额总计：          万元，服务类交易额总计：           万元，来自移动端的交易额：           万元，通过直播方式带动的销售额：           万元。

	07月度交易额（按交易类型） 1.B2B       万元，其中：自营交易额       万元
2.B2C       万元，其中：自营交易额       万元
3.C2C       万元
4.其他      万元，其中：自营交易额       万元

	08企业是否与MCN机构合作直播带货：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09企业是否有自播：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10企业是否与达播合作：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是      万元

	11企业是否有开展即时零售业务：若有，涉及的商品交易额（GMV)是      万元

		12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商品类别结构

	类别
	交易额（万元）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万元）

	
	当月
	去年
同期
	累计
	去年
同期
	当月
	去年
同期
	累计
	去年
同期

	01.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其中：鲜活农产品类
	　
	　
	　
	　
	　
	　
	　
	　

	0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03.化妆品类
	　
	　
	　
	　
	　
	　
	　
	　

	04.金银珠宝类
	　
	　
	　
	　
	　
	　
	　
	　

	05.日用品类
	　
	　
	　
	　
	　
	　
	　
	　

	06.五金、电料类
	　
	　
	　
	　
	　
	　
	　
	　

	07.体育、娱乐用品类
	　
	　
	　
	　
	　
	　
	　
	　

	08.书报杂志类
	　
	　
	　
	　
	　
	　
	　
	　

	09.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1.中西药品类
	　
	　
	　
	　
	　
	　
	　
	　

	12.文化办公用品类
	　
	　
	　
	　
	　
	　
	　
	　

	13.家具类
	　
	　
	　
	　
	　
	　
	　
	　

	14.通讯器材类
	　
	　
	　
	　
	　
	　
	　
	　

	1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6.汽车类
	　
	　
	　
	　
	　
	　
	　
	　

	17.石油及制品类
	　
	　
	　
	　
	　
	　
	　
	　

	18.煤炭及制品类
	　
	　
	　
	　
	　
	　
	　
	　

	19.木材及制品类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21.金属材料类
	　
	　
	　
	　
	　
	　
	　
	　

	22.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23.种子饲料类
	　
	　
	　
	　
	　
	　
	　
	　

	24.棉麻类
	　
	　
	　
	　
	　
	　
	　
	　

	25.其他类
	　
	　
	　
	　
	　
	　
	　
	　




	
13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服务类别结构

	类别
	交易额（万元）
	类别
	交易额（万元）

	
	当月
	去年
同期
	累计
	去年
同期
	
	当月
	去年
同期
	累计
	去年
同期

	26.餐饮服务类
	
	
	
	
	32.居民生活服务类
	
	
	
	

	27.住宿服务类
	
	
	
	
	33.交通、仓储和邮政服务类
	
	
	
	

	28.旅游服务类
	
	
	
	
	34.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类
	
	
	
	

	29.通信服务类
	
	
	
	
	35.咨询服务类
	
	
	
	

	30.教育服务类
	
	
	
	
	36.广告会展服务类
	
	
	
	

	31.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类
	
	
	
	
	37.其他服务类
	
	
	
	



填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为必填指标项。必填指标项若没有，则填0；若不填报表不可提交。
2、关于电子商务数据发布，按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bookmark: _Toc125907344][bookmark: _Toc32453]（三）电子商务园区情况表（半年报）
202  年度
	


01组织机构代码：                   

02单位详细名称：                                                         
	表    号：深商务103表
制定机关：深圳市商务局
批准机关：深圳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深统法字〔2026〕2号
有效期至：2027年5月31日

	
	
	

	序号
	项  目
	内    容

	03
	园区名称
	　

	04
	园区地址
	　

	05
	运营机构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型：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06
	主要负责人
	姓名：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

	07
	联系人
	姓名：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

	08
	园区建设概述
	　

	09
	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10
	园区内重点电子商务企业排序
	按照体量规模（商品交易总额GMV）排序填写前三名企业：
1.                                 
2.                                 
3.                                 

	11
	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率
	_________%（本报告期末入驻率）

	12
	入驻邮政快递企业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量）

	13
	电子商务交易额
	_________万元（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14
	电子商务企业从业人数
	_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15
	输送电子商务人才数量
	_________人（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16
	电子商务培训人次
	_________人次（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17
	为农村地区开展电子商务培训人次
	_________人次（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18
	电子商务企业获得投融资总额
	_________万元（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19
	是否引进直播电商新模式
	是□  否□

	20
	引进直播类企业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1
	建设电商直播间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2
	建设直播电商基地（中心）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3
	是否为直播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是□  否□

	24
	在孵电子商务企业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5
	党委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6
	党总支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7
	党支部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8
	党员总人数
	_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29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
	_________万元（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

	30
	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
	_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31
	吸纳农民工就业人数
	_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32
	带动残疾人就业
	_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33
	在农村地区设立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34
	在农村地区建设运营的电商服务站点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35
	电商企业创建商标品牌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36
	园区出台的相关支持措施数量
	_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37
	重大事件
	　

	38
	媒体报道
	　

	39
	建设案例
	　

	40
	创新案例
	　

	41
	经验交流
	　


填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4

7
[bookmark: _Toc20169][bookmark: _Toc125907345]（四）直播电商基地运营情况表（半年报）
	


01组织机构代码：                   

02单位详细名称：                                           
	表    号：深商务104表
制定机关：深圳市商务局
批准机关：深圳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深统法字〔2026〕2号
有效期至：2027年5月31日

	
	


202  年度

	序号
	项目
	内容

	03
	基地名称
	

	04
	基地地址/所属辖区
	

	05
	运营机构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类型：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06
	运营时间
	       年        月

	07
	基地类型（单选）
	产业带模式    MCN模式     传统电商产业园改造模式

	08
	基地情况
	总体面积：
直播间数量（数量：    ）
办公工位（数量：    ）
会议室（面积：    ）
培训室（面积：    ）
选品中心（面积：    ）
共享空间（面积：    ）
展览厅（面积：    ）
主播公寓（数量：    ）
室内拍摄景观区（面积：    ）
室外拍摄景观区（面积：    ）
云仓（面积：    ）
其他配套功能区（列举：       ）

	09
	基地服务
	培训
代运营
检测检验
云仓物流
拍摄后期
电商运营
政务服务
投融资
办公租赁
其他配套服务（列举：       ）

	10
	直播带货的品类（单选）
	综合类
垂直类（请注明：                   ）

	11
	基地主播的情况
（本报告期末数值）
	签约达人主播（网红）：       人；   
合作达人主播（网红）：       人；
其中，具有10万粉丝以下主播数量：       人
具有100万粉丝以下主播数量：       人
具有500万粉丝以下主播数量：       人
具有1000万粉丝以上主播数量：       人

	12
	使用的直播平台
	抖音
快手
淘宝直播
视频号
其他平台（请注明：                   ）

	13
	基地内入驻企业规模
（本报告期末数值）
	MCN机构数量：       家 ，请填写相关签约MCN机构信息：
MCN（1）机构名_______________，联系人：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
MCN（2）机构名_______________，联系人：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
MCN（3）机构名_______________，联系人：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
供应链企业数量：       家：
培训机构：       家：
拍摄机构：       家：
代运营公司：       家：
其他配套服务公司：       家：

	14
	基地投入（预估）
	基地运营总投入：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其中，基地硬件投入：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基地软件投入：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计______万元； 
基地人工成本投入：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15
	基地盈利模式（可多选）
	基地是否已经盈利：      （是/否）  
直播基地租赁 
直播培训服务
直播带货佣金 （抽取       %的抽成）
代运营
物流
供应链
检验检测
平台方扶持
其他服务（请注明：                  ）

	16
	基地产值（预估）
	  
直播基地租赁：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直播培训服务：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直播带货GMV：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代运营：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物流：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供应链：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检验检测：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17
	基地是否享受政府资金补贴
（可多选）
	市级补贴 （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区级补贴 （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______万元）；
未曾享受任何补贴 。

	18
	基地影响力
	第三方荣誉和评价：

	19
	党支部数量
	
________个（本报告期末数值）


	20
	党员总人数
	________人（本报告期末数值）



[bookmark: _Hlk92309132]说明：1、目前直播基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类型：第一类是产业带模式，这种模式以瑞丽的玉石直播基地、
珠三角的服装产业直播基地、义乌的小商品直播基地等为代表，基于当地产业集群，为主播提供供应链。
第二类是MCN模式，以服务机构旗下主播为主，是MCN的延伸，以辛有志严选直播基地、谦寻供应链基
地为代表。第三类是传统产业园模式，也就是已有的传统电商园区、联合办公等平台利用自身拥有的空
间、供应链转型的直播基地。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
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bookmark: _Toc16577][bookmark: _Toc125907346]
四、指标解释
[bookmark: _Toc125907347][bookmark: _Toc29056][bookmark: _Hlk91508667]（一）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年报）指标解释
01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位至倒数第2位。
02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一、企业基本情况部分
01企业(单位)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根据本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填写。详细地址按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所在地地址填写，应包括区（县）、乡（镇）、村街（路）名称和门牌号（室），不要填写通讯信箱号。对于在固定活动房或破墙开店的单位，没有具体门牌号，可按邮政通讯到达地址填写。生产经营活动地点在外省市的企业（单位），可免填区（县），将详细地址填在区（县）后。登记注册类型依据《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填写，分为内资、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三类。主要业务活动指企业对外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营业收入排名前三的业务活动。
02行业类别：依照国家标准《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03企业类别：纯第三方平台指仅提供平台服务，自身不开展自营交易。自营及第三方混营平台指开放平台给第三方商户，自身也通过该平台开展自营交易。纯自营平台指仅通过自有渠道交易。自营及通过第三方平台指通过自有渠道和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交易。
04交易平台基本情况：指企业已注册使用的可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平台个数及平台网址。
05交易平台用户情况：指报告期结束时交易平台的用户情况，仅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企业填写。其中，个体工商户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或者家庭。单个自然人申请个体经营，应当是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家庭申请个体经营，作为户主的个人应该有经营能力，其他家庭成员不一定都有经营能力。个体工商户享有合法财产权，包括对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依据法律和合同享有各种债权。
06订单情况：指报告期结束时的订单情况。国内订单指交易双方均为中国境内（关境以内）的主体，商品或服务的采购、交付、结算等环节均在国内完成，不涉及跨境通关、国际物流及外汇结算等流程。跨境订单指交易一方或双方为境外主体，商品或服务的流转需跨越中国关境，一般涉及国际物流、海关申报、关税缴纳以及外汇收支等跨境贸易相关环节。
07网络零售支付情况：网络零售总交易额又称网上零售额，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含自建网站/APP、第三方平台）等实现的商品与服务零售交易总额，涵盖自营与非自营、实物与非实物商品，不含企业间（B2B）批发交易。网上支付额指个人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线上方式支付的交易额。
08物流快递配送情况：物流快递配送指的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交易完成后），对相关物资及服务的配送方式（含发货、运输、交接等环节）的具体情况。自营指企业通过自有车辆、专职人员自行完成运输配送环节。外包指企业将运输配送环节委托第三方物流机构、个体运输户等完成。自提指由客户或下游合作方自行前往指定地点提取。无指的是企业经营中不涉及相关物流流转环节。
09从业人员情况：指报告期末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实有人员数。从业人员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0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1）全年营业收入:（单位:万元）指企业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及渡让资产取得的收入。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企业填写营业收入合计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各自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写。
（2）主营业务收入:（单位:万元）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经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
（3）年末资产总计:（单位:万元）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数填写。
（4）全年营业利润:（单位:万元）在报告期内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利润总额。
（5）全年应纳税额:（单位:万元）指企业全年应交税费总额，包括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以及企业所得税，除企业代开发票。
11企业是否与MCN机构合作直播带货：指企业在开展直播销售业务时，是否选择与专业的MCN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MCN机构提供的资源与服务完成直播策划、执行及商品销售转化的商业行为。
12企业自播：指企业主导的，自己组建团队开播销售产品。
13达播：指企业利用达人自带粉丝和流量帮公司卖货。
14即时零售：指一种实体商超等本地零售店依托数字化平台，就近为消费者实现快速送达的零售模式，强调“线上下单，30分钟送达”。即时零售是通过线上即时下单，线下即时履约，依托本地零售供给，满足本地即时需求的零售业态，以即时配送体系为基础的高时效性到家消费业态。
二、经营情况部分
01电子商务交易额
（1）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指针对实物商品的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包括销售额和采购额。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来说，即通过平台产生的实物商品交易额。
（2）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指服务类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非实物商品交易。包含金融服务、住宿旅游服务、交通仓储服务以及通信服务等等。
（3）个人销售：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平台内个人卖家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4）企业销售：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平台内企业卖家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5）合计：服务类个人销售和企业销售之和，自动计算。
02电子商务交易结构
（1）电子商务交易额：指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交易的总金额。其中，B2B交易额：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或销售辅助活动。B2C交易额：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C2C交易额：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个人对个人（家庭）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其他：除以上交易模式外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2）商品类交易额：电子商务交易额中商品类合计之和。服务类交易额：电子商务交易额中服务类合计之和。
（3）面向境外的交易额：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跨境交易的总金额。
（4）面向外省市的交易额：通过电子商务活动实现的面向外省市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金额。
[bookmark: _Hlk92361196]03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商品类别结构
（1）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食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干鲜蔬果、食糖、糖果糕点、豆制品、滋补食品、食盐、调味品、罐头食品、奶及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加工制品等。
（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指服装、鞋帽、针织品和纺织品的集合。
（3）化妆品类：指洁肤护肤美容用品、洁发护发美发用品、药物美容美体用品等。
（4）金银珠宝类：指以金、银、铂等金属及钻石、宝（玉）石、翡翠、珍珠、水晶、象牙、骨角等为原料，经加工和连接组合、镶嵌等方法，制成各种图案造型的装饰品、饰品、工艺品等。
（5）日用品类：指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日用塑料制品、天然皮革和人造皮革制品、玻璃器皿、日用百货、燃气灶具、儿童玩具、日用化工产品、照明器具、日用杂品、钟表眼镜及配件、各种工艺品、烟花炮竹、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等。
（6）五金、电料类：指五金工具、电工工具、工具配件、水暖器材、各种专用工具、五金杂品等，以及木瓦工具、电工电讯器材及配件等各类商品。
（7）体育、娱乐用品类：指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游艺器材、棋牌、戏装道具、乐器、照相器材及用品等。
（8）书报杂志类：指各种以纸介质形态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的书籍、工具书、课本、教材、图片、报纸和杂志等。
（9）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指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指洗涤电器、制冷电器、清洁电器、小家电、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保健电器和各类音像器材等。
（11）中西药品类：指人用各种中西药品、中药材以及各种小型医疗用品、敷料，不包括医疗用的各种大型设备，如CT机、核磁共振器等，和兽用的各种药品、医疗器材（统计在“其他类”）。
（12）文化办公用品类：指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和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
（13）家具类：指用木材、金属、塑料、藤、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休息用的各种普通家具和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家具。
（14）通讯器材类：指有线、无线通讯使用的各种器材和设备，包括电话机（普通电话机、无绳电话机、移动电话、小灵通等）、对讲机、寻呼机、传真机等以及配套产品。
（1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指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各种办公或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等。
（16）汽车类：指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及其零配件，包括汽车、汽车底盘和汽车配件等。
（17）石油及制品类：包括原油、炼厂气体、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工业燃料、溶剂油、润滑油、石蜡、地腊、专用腊、凡士林、洗涤剂原料、石油腊类、石油沥青、标准油、白色油、软麻油、原料油、润滑脂、石油酸、石油皂、液化石油气等。
（18）煤炭及制品类：包括原煤、煤炭和煤制品，如洗煤、筛选块煤、筛选混煤及混末煤、焦炭、石油焦、半焦、煤饼（块）、煤球等。
（19）木材及制品类：指木、竹采伐产品和木材、竹非生活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指化学矿采选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1）金属材料类：指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2）机电产品及设备类：指普通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等。
（23）种子饲料类：指各种农业或公共园艺使用的种子、种苗和饲养牲畜的草料、杂粮、杂豆等，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种、种苗等，以及人们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饲养各种动物的从专门商店购买的宠物食品（统计在“其他类”）。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4）棉麻类：指棉麻产品、蚕茧等。
（25）其他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如大型医疗器材，文物、古董、邮票、硬币、现代绘画作品，土特产品和畜产品、禽畜或宠物用的药品、宠物食品、花鸟鱼虫，消防器材及设施，废旧物资等。其中，畜产品包括各种牛皮、羊皮、猪皮及其他动物皮革，以及种畜、幼畜、幼禽绒毛、羽毛、鬃毛、肠衣等。
04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服务类别结构
（1）餐饮服务类：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企业，如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务、外卖送餐服务等，包括互联网订餐平台。
（2）住宿服务类：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或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企业，如旅游饭店、一般旅馆、民宿服务等，包括互联网酒店住宿平台。
（3）旅游服务类：包括旅游游览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和综合旅游服务，如公园景区服务、体育旅游服务、室内娱乐服务、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等及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客旅游的服务，包括互联网旅游平台。
（4）通信服务类：有通信服务资质的相关平台。
（5）教育培训服务类：进行学前、初等、中等、高等、特殊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等教育服务的企业，包括互联网教育培训平台。
（6）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类：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其他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其中医疗卫生服务指在各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的活动；其他健康服务包括互联网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体检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精神康复服务、中医保健服务等；养老服务指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养老咨询服务等。
（7）文化、体育服务类：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其中文化服务指的是新闻出版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居民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数字文化服务等，体育服务包含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健康服务、体育彩票服务等。
（8）居民生活服务类：包括家庭、托儿所、洗染、理发及美容、洗浴和保健养生、婚姻服务、殡葬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居民用品及设备修理、宠物服务、居民安全保护服务、搬家服务、家装服务等。
（9）交通邮政服务类：包括铁路出行、道路出行、水上出行、航空出行、汽车租赁、公共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含网约车）、居民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以及物流快递等。
（10）电信服务类：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包括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等。
（11）居民住房服务类：包括居民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长期公寓租赁等。
（12）其他服务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

[bookmark: _Toc125907348][bookmark: _Toc1346]（二）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情况表（月报）指标解释
01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位至倒数第2位。
02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03交易平台名称：指企业已注册使用的可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平台网址，可填多个。
04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通过互联网平台（含自营网站、第三方电商平台等）向个人消费者销售商品或提供相关服务实现的零售总额。
05月度网络订单总数：指报告期结束时的订单情况。国内订单指交易双方均为中国境内（关境以内）的主体，商品或服务的采购、交付、结算等环节均在国内完成，不涉及跨境通关、国际物流及外汇结算等流程。跨境订单指交易一方或双方为境外主体，商品或服务的流转需跨越中国关境，一般涉及国际物流、海关申报、关税缴纳以及外汇收支等跨境贸易相关环节。
06月度电子商务交易额总计：
（1）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指针对实物商品的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包括销售额和采购额。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来说，即通过平台产生的实物商品交易额。
（2）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指服务类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非实物商品交易。包含金融服务、住宿旅游服务、交通仓储服务以及通信服务等等。
（3）来自移动端的交易额：指来自移动端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包括销售额和采购额。
（4）通过直播方式带动的销售额：指通过直播方式带动的交易额，包括销售额和采购额。
07月度交易额（按交易类型）：
（1）B2B交易额：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或销售辅助活动。
（2）B2C交易额：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
（3）C2C交易额：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个人对个人（家庭）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
（4）其他：除以上交易模式外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08企业是否与MCN机构合作直播带货：指企业在开展直播销售业务时，是否选择与专业的MCN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MCN机构提供的资源与服务完成直播策划、执行及商品销售转化的商业行为。
09企业自播：指企业主导的，自己组建团队开播销售产品。
10达播：指企业利用达人自带粉丝和流量帮公司卖货。
11即时零售：指一种实体商超等本地零售店依托数字化平台，就近为消费者实现快速送达的零售模式，强调“线上下单，30分钟送达”。即时零售是通过线上即时下单，线下即时履约，依托本地零售供给，满足本地即时需求的零售业态，以即时配送体系为基础的高时效性到家消费业态。
12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商品类别结构
（1）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食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干鲜蔬果、食糖、糖果糕点、豆制品、滋补食品、食盐、调味品、罐头食品、奶及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加工制品等。
（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指服装、鞋帽、针织品和纺织品的集合。
（3）化妆品类：指洁肤护肤美容用品、洁发护发美发用品、药物美容美体用品等。
（4）金银珠宝类：指以金、银、铂等金属及钻石、宝（玉）石、翡翠、珍珠、水晶、象牙、骨角等为原料，经加工和连接组合、镶嵌等方法，制成各种图案造型的装饰品、饰品、工艺品等。
（5）日用品类：指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日用塑料制品、天然皮革和人造皮革制品、玻璃器皿、日用百货、燃气灶具、儿童玩具、日用化工产品、照明器具、日用杂品、钟表眼镜及配件、各种工艺品、烟花炮竹、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等。
（6）五金、电料类：指五金工具、电工工具、工具配件、水暖器材、各种专用工具、五金杂品等，以及木瓦工具、电工电讯器材及配件等各类商品。
（7）体育、娱乐用品类：指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游艺器材、棋牌、戏装道具、乐器、照相器材及用品等。
（8）书报杂志类：指各种以纸介质形态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的书籍、工具书、课本、教材、图片、报纸和杂志等。
（9）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指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指洗涤电器、制冷电器、清洁电器、小家电、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保健电器和各类音像器材等。
（11）中西药品类：指人用各种中西药品、中药材以及各种小型医疗用品、敷料，不包括医疗用的各种大型设备，如CT机、核磁共振器等，和兽用的各种药品、医疗器材（统计在“其他类”）。
（12）文化办公用品类：指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和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
（13）家具类：指用木材、金属、塑料、藤、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休息用的各种普通家具和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家具。
（14）通讯器材类：指有线、无线通讯使用的各种器材和设备，包括电话机（普通电话机、无绳电话机、移动电话、小灵通等）、对讲机、寻呼机、传真机等以及配套产品。
（1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指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各种办公或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等。
（16）汽车类：指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及其零配件，包括汽车、汽车底盘和汽车配件等。
（17）石油及制品类：包括原油、炼厂气体、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工业燃料、溶剂油、润滑油、石蜡、地腊、专用腊、凡士林、洗涤剂原料、石油腊类、石油沥青、标准油、白色油、软麻油、原料油、润滑脂、石油酸、石油皂、液化石油气等。
（18）煤炭及制品类：包括原煤、煤炭和煤制品，如洗煤、筛选块煤、筛选混煤及混末煤、焦炭、石油焦、半焦、煤饼（块）、煤球等。
（19）木材及制品类：指木、竹采伐产品和木材、竹非生活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指化学矿采选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1）金属材料类：指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2）机电产品及设备类：指普通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等。
（23）种子饲料类：指各种农业或公共园艺使用的种子、种苗和饲养牲畜的草料、杂粮、杂豆等，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种、种苗等，以及人们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饲养各种动物的从专门商店购买的宠物食品（统计在“其他类”）。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4）棉麻类：指棉麻产品、蚕茧等。
（25）其他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如大型医疗器材，文物、古董、邮票、硬币、现代绘画作品，土特产品和畜产品、禽畜或宠物用的药品、宠物食品、花鸟鱼虫，消防器材及设施，废旧物资等。其中，畜产品包括各种牛皮、羊皮、猪皮及其他动物皮革，以及种畜、幼畜、幼禽绒毛、羽毛、鬃毛、肠衣等。
13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分服务类别结构
（1）餐饮服务类：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企业，如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务、外卖送餐服务等，包括互联网订餐平台。
（2）住宿服务类：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或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企业，如旅游饭店、一般旅馆、民宿服务等，包括互联网酒店住宿平台。
（3）旅游服务类：包括旅游游览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和综合旅游服务，如公园景区服务、体育旅游服务、室内娱乐服务、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等及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客旅游的服务，包括互联网旅游平台。
（4）通信服务类：有通信服务资质的相关平台。
（5）教育培训服务类：进行学前、初等、中等、高等、特殊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等教育服务的企业，包括互联网教育培训平台。
（6）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类：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其他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其中医疗卫生服务指在各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的活动；其他健康服务包括互联网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体检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精神康复服务、中医保健服务等；养老服务指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养老咨询服务等。
（7）文化、体育服务类：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其中文化服务指的是新闻出版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居民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数字文化服务等，体育服务包含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健康服务、体育彩票服务等。
（8）居民生活服务类：包括家庭、托儿所、洗染、理发及美容、洗浴和保健养生、婚姻服务、殡葬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居民用品及设备修理、宠物服务、居民安全保护服务、搬家服务、家装服务等。
（9）交通邮政服务类：包括铁路出行、道路出行、水上出行、航空出行、汽车租赁、公共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含网约车）、居民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以及物流快递等。
（10）电信服务类：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包括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等。
（11）居民住房服务类：包括居民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长期公寓租赁等。
（12）其他服务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

[bookmark: _Toc27184][bookmark: _Toc125907349]（三）电子商务园区情况表（半年报）指标解释
01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位至倒数第2位。
02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03园区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园区名称全称。
04园区地址：园区具体地理位置。按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所在地地址填写，包括区（县）、乡（镇）、村街（路）名称和门牌号（室）。
05运营机构：指园区实际运营单位。
06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工作电话、手机、微信、电子邮件信息。
07联系人：联系人的姓名、职务、工作电话、手机、微信、电子邮件信息。
08园区建设概述：包括简要发展历程、园区建设现状、所获奖项及荣誉等。
[bookmark: _Hlk92363219]09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数量：1.报告期末入驻园区全部电子商务企业（含在孵电子商务企业）数量，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电子商务品牌经销企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综合型电子商务企业和其他创新型电子商务企业五种类型。2.园区外电商企业不计入在内。
（1）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通过自建平台开展自营活动或者向第三方经营者提供平台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企业，包括提供实物商品零售或批发服务的自营平台企业，或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交易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以及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提供餐饮外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本地生活等服务产品的企业。
（2）电子商务品牌经销企业。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企业。
（3）电子商务服务企业。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营销（含直播）、技术、运营、数据、信用、咨询、培训、物流、金融支付、网红孵化与运营、外贸综合服务等电子商务相关服务的企业。
（4）综合型电子商务企业。同时开展上述两种（含）以上经营活动的企业。
（5）其他创新型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其他类型经营活动的企业。
10园区内重点电子商务企业排序：按照企业商品交易总额（GMV）计算排序。
11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率：报告期末园区电子商务企业数量与全部入驻企业数量之间的比值。
12入驻邮政快递企业数量：报告期末入驻园区全部快递物流企业数量，包括邮政、快递、仓储、物流等企业。
13电子商务交易额：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全体电子商务企业产生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包括企业间B2B电子商务交易额、网络零售额、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等。电子商务交易额统计口径如下：园区企业通过网络实现的交易，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手段，无论买卖双方为企业或消费者，均将其视为电子商务，其成交额即为电子商务交易额。此外，对于B2B及外贸企业，通过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接洽而达成的交易，其成交额亦为电子商务交易额。
14电子商务企业从业人数：报告期末园区全体电子商务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之和。企业从业人数统计口径：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实有人员数。从业人员还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5输送电子商务人才数量：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为园区内及周边电子商务企业输送的电子商务人才数量。
16电子商务培训人次：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组织的电子商务培训总人次数。其他领域培训不计入在内。
17为农村地区开展电子商务培训人次：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为农村地区组织开展的电子商务培训总人次数。其他领域培训不计入在内。前一指标“电子商务培训人次”的统计数据应包含该指标统计数据。
18电子商务企业获得投融资总额：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电子商务企业通过园区设立的投资基金或园区引荐的方式获得的投融资总额。
19是否引进直播电商新模式：报告期末园区通过集聚内容创造与输出机构（MCN）、网红孵化经纪公司、供应链公司和带货达人（KOL）等，构建直播电商产业链，打造直播电商新生态。
20引进直播类企业数量：报告期末引进直播类企业的数量。
21建设电商直播间数量：报告期末园区已建成的电商直播间数量。
22建设直播电商基地（中心）数量：报告期末建设直播电商基地（中心）数量。
23是否为直播企业提供相关服务：是、否。
24在孵电子商务企业数量：报告期末园区孵化器内在孵电子商务企业数量。
25党委数量：报告期末，园区设立党委数量。
26党总支数量：报告期末，园区设立党总支数量。
27党支部数量：报告期末，园区设立党支部数量。
28党员总人数：报告期末，园区所有电子商务企业的员工中党员总数，包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
29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园区内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的、面向境外的产品（或服务）交易总金额。包括进口电商交易额和出口电商交易额。
30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报告期末园区全体电子商务企业吸纳应届大学生就业人数之和。
31吸纳农民工就业人数：报告期末园区全体电子商务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人数之和。
32带动残疾人就业：报告期末园区全体电子商务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和带动残疾人就业人数之和。
33在农村地区设立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数量：截至报告期末，园区在农村地区建设运营的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数量。
34在农村地区建设运营的电商服务站点数量：截至报告期末，园区在农村地区建设运营的电商服务站点数量，包括乡级和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35电商企业创建商标品牌数量：报告期末园区内电子商务企业注册的商标、产品品牌或服务品牌数量。该商标品牌的创建应直接来源于企业电子商务交易或服务经营活动，不应源于传统线下业务。
36园区出台的相关支持措施数量：报告期末园区制定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文件数量。如果此指标不为0，则备注需列出政策文件名称及政策颁布的日期。
37重大事件：截至报告期末，园区运营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园区更名、扩容、迁址、合并、分立、经营范围变更、法定代表人等重大变动，也包括出台政策、领导视察、举办会议、获奖情况等重大事件。
38媒体报道：截至报告期末，园区获得媒体报道的有关情况，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
39建设案例：截至报告期末，在园区整体建设或在园区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商务助力品牌培育、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电子商务促进绿色发展、党建与电商互促共赢等领域建设方面取得较好效果，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供其他园区借鉴。
40创新案例：截至报告期末，在体制机制、技术和模式、业态创新方面取得较好的工作进展，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供其他园区借鉴。
41经验交流：截至报告期末，园区创建经验总结、工作感想、问题分析、意见及建议等。

[bookmark: _Toc25659][bookmark: _Toc125907350]（四）直播电商基地运营情况表（半年报）指标解释
01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位至倒数第2位。
02直播基地所属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03基地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园区名称全称。
04基地地址/所属辖区：基地具体地理位置。按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所在地地址填写，包括区（县）、乡（镇）、村街（路）名称和门牌号（室），及所属行政辖区。
05运营机构：指园区实际运营单位。
06开业时间：指该直播基地设立并投入使用的时间。
07基地类型：目前直播基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类型：第一类是产业带模式，这种模式以瑞丽的玉石直播基地、珠三角的服装产业直播基地、义乌的小商品直播基地等为代表，基于当地产业集群，为主播提供供应链。第二类是MCN模式，以服务机构旗下主播为主，是MCN的延伸，以辛有志严选直播基地、谦寻供应链基地为代表。第三类是传统产业园模式，也就是已有的传统电商园区、联合办公等平台利用自身拥有的空间、供应链转型的直播基地。
08基地情况：总体面积，直播间数量、办公工位、会议室、培训室等的数量及面积。
09基地服务：多选，包含代运营、检测检验、云仓物流、拍摄后期、电商运营、政务服务、投融资、办公租赁、其他配套服务。
10直播带货的品类：单选，分为综合类、垂直类两种。
11基地主播的情况：本报告期末签约达人主播（网红）、合作达人主播（网红）人数，及具有粉丝各量级的人数。
12使用的直播平台：多选，抖音、快手、淘宝直播、视频号及其他平台。
13基地内入驻企业规模：本报告期末基地内入驻MCN机构、供应链企业、培训机构、拍摄机构、代运营公司、其他配套服务公司的数量。
14基地投入（年）（预估）：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基地运营总投入，其中基地硬件投入、基地软件投入、基地人工成本投入的金额（万元）。
15基地盈利模式：可多选，基地是否已经盈利，及盈利的类型及比例。
16基地产值（年）（预估）：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直播基地租赁、直播培训服务、直播带货GMV、代运营、物流、供应链、检验检测累计的年产值（预估）。
17基地是否享受政府资金补贴：分为市级补贴和区级补贴，并填写1月份至本报告期末累计的补贴金额，未曾享受任何补贴的直接勾选。
18基地影响力：由企业自行填写获得的第三方荣誉和评价。
19党支部数量：报告期末，基地设立党支部数量。
20党员总人数：报告期末，基地所有电子商务企业的员工中党员总数，包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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